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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学领：
蓝春香与你于2015年4月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对你享有

的债权本金529万元及相应利息、顾问费1095540元等在2016年8月3
日通过重庆大足公证处寄送《债权转让通知书》，对你的上述债权已转
让给本人冯永广。请依照《借款合同》向本人支付本息等。

冯永广
2017年8月28日

债权转让通知

宁波信升化工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信升化工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17年8月17日，该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27709.91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
分布在宁波地区。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
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毛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673 电子邮件：maozhenyu@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8月28日

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8月

14日，该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8,958.49万元。该债权由宁波欧哈希化工有限公司、宁波
市信德隆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晟海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晟隆海车业有限公司和苏一清提供担保，抵押物：抵押物一：为权属兴
隆车业公司所有，位于余姚市泗门镇西郊工业园区，房产建筑面积为4391.5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0366.33平方米。
抵押物二：为权属兴隆车业所有，位于余姚市泗门镇西大街居委南环路，土地使用权面积为6756.04平方米。抵押物三：为权
属兴隆车业所有，位于余姚市泗门镇第十堡村，土地使用权面积为9535.70平方米。抵押物四：为权属宁波宝驹动力科技有
限公司所有，位于余姚市临山镇湖堤村，土地使用权面积为46060.8平方米。抵押物五：为权属宁波宝驹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所有，位于余姚市泗门镇南环路，房产建筑面积为9036.0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9720.87平方米。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
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毛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673 电子邮件：maozhenyu@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8月28日

法院公告
2017年8月28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福彩双色球
第 2017099期
全国销量:31056553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未中出奖金 460398735 元全额滚入下期。本
期我省中2注一等奖（台州、温州各1注），11注二等
奖（台州3注，杭州、金华、义乌各2注，湖州、宁波各
1注）。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8月24日

04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27注

142注

2109注

88811注

1502773注

10301500注

奖金

5455945元/注

108367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2 05 06 16 28 29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99期 投注总额7376598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24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5注

175注

422注

6071注

9580注

76333注

奖金

1924382元/注

54982元/注

3141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 0 元全额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8月25日

05 13 19 21 23 26 30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

163

1782

21623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本期未中出奖金63826020元全额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8月26日

第2017099期 投注总额：736346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9 7 0 2 1 2 兔

福彩3D 第2017229期

浙江销售2592378元，返奖额743367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8月24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60555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3全中

包选3组中

包选6全中

包选6组中

奇偶

浙江中奖注数

550

480

0

180

28

1

5

0

0

0

0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注

346元/注

173元/注

10元/注

104元/注

470元/注

21元/注

693元/注

173元/注

606元/注

86元/注

8元/注

7 0 7

福彩3D 第2017231期

浙江销售2560620元，返奖额1158848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8月2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33726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5872元

浙江中奖注数

744

0

2192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7 4 8

福彩3D 第2017230期

浙江销售2715710元，返奖额809191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8月25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02061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3全中

包选3组中

包选6全中

包选6组中

奇偶

浙江中奖注数

586

0

1122

280

21

1

5

0

0

0

1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注

346元/注

173元/注

10元/注

104元/注

470元/注

21元/注

693元/注

173元/注

606元/注

86元/注

8元/注

5 9 8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229期 投注总额：470676元

02 04 05 06 08

本期未中出特等奖累计奖金 382780 元，全额滚入下期
特等奖。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8月24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57
5573

奖金

0元
2546元/注
10元/注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230期 投注总额：488724元

01 04 05 09 14

本期未中出特等奖累计奖金416769元，全额滚入下期特
等奖。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8月25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07
3954

奖金

0元/注
1550元/注
10元/注

本期未中出特等奖累计奖金 450867 元，全额滚入下
期特等奖。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8月26日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7231期 投注总额：486120元

02 03 08 09 15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34
3762

奖金

0元
1242元/注
10元/注

（2017）浙0212 初4268号
史纪云、吴圆圆、王圣兵、宁波凯利源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事宁波分行与被告史纪云、吴圆圆、王圣兵、宁
波凯利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212民初426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47号

宁波市江北成达色母粒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宁波市江北成达色母粒有
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
姚支行签发的号码为31300051 43610492号、票面金
额为 26888.75 元、出票人余姚市华丹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收款人和持票人宁波市江北成达色母粒有限
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8月21日起2017
年10月21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46号

宁波宝丰工量具有限公司，因遗失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宁波分行余姚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一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宁波宝丰工量具有限公
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
行余姚支行签发的号码为31000051 26066038号、票
面金额为 35000 元、出票人宁波宝丰工量具有限公
司、收款人余姚市恒丰工量具厂、持票人宁波宝丰工
量具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8月18日起2017
年10月18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903民初672、677、679号

郭泽兵：本院受理姚伟忠、史伟军、张军平分别
起诉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桔子宾馆、郭泽兵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903 民初 672、677、67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2686号

陈伟成：本院对原告庄庆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213民初268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催1号

本院于2017年2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奉化市
千虹服饰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号
码为31300051/43601126、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000
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1月19日、出票人为奉化市千
虹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盈彩纺织品有限公
司、付款行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行的银
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7 年 8 月 8 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奉化市千虹服饰有限公司持有的号
码为31300051/43601126、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000
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1月19日、出票人为奉化市千
虹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盈彩纺织品有限公
司、付款行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行的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
奉化市千虹服饰有限公司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2690号

皇甫民：原告陈圣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7）浙0213民初269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皇甫民于本判决生
效后三日内支付陈圣军货款5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利率
赔偿自2015年10月21日、同年11月21日起分别以
25000元为本金计算至款清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
失；二、驳回原告陈圣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1288元，公告费650元，共计1938元，由被告皇甫
民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2789号

吕志宏：本院受理原告周松茂诉被告吕志宏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213民
初278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吕志宏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周松茂劳动报酬75419元。案
件受理费168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335元，由被
告吕志宏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4865号

马永利：本院已立案受理原告李冠杰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

院定于2017年11月2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752号

吴辉：原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莼湖支行诉被告吴海辉、林娥、吴辉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完成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213民初75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吴海辉、林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共同归还给原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莼湖支行借款本金500000 元，支付截止 2017 年
2 月 10 日的应付利息、罚息、复利 182624.52 元，并
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方式支付自 2017 年
2 月 11 日起至款清日止的相应利息；二、被告吴辉
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件受理费
10626 元、报纸公告费 650 元，共计 11276 元，由被告
吴海辉、林娥、吴辉共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催2号

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浙江丰
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号码
为 40200051/27957475、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1月16日、出票人为宁波恒怡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市鄞州恒艳服饰
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奉化农商银行营业部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8月7日判决：一、宣
告申请人浙江丰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40200051/27957475、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
出票日期为2017年1月16日、出票人为宁波恒怡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市鄞州恒艳服饰有
限公司、付款行为奉化农商银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
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浙江丰
业集团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580号

夏雪冬、朱慧、刘新建：本院受理原告潘东海与被
告夏雪冬、朱慧、刘新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
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302民初358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2209号

胡月球：本院受理原告祁芝香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2209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3984号
王丰、李加翠、林天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

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丰、李加翠、林天锦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
（2017）浙0303民初03984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7年12月7日下
午15时0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2730号

金丽玲、林阿会：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273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民终580号

王洪华：本院受理了上诉人许杨与被上诉人卢
美玲，原审被告王洪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民终58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579号

费明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费明华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688号

汪海峰、朱斌强：本院受理原告吴钟钟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外网告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001号

杨孙孙：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与被告杨孙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
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015号

余永林：本院受理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与被告余永林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0524号

蒋帅：本院受理原告冯正东诉被告蒋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02民初10524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调解仲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0517号

荣新丽：本院受理原告刘静诉你的民间借贷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
归还借款5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11月27日按年利
率6%计付至实际归还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
巧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杭生、黄允荣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7年11月14日9时在本院第十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
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6729号

刘标：本院受理原告刘光绪与被告刘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送达本院（2017）浙0782民初6729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被告刘标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归还原告刘
光绪10000元并支付利息（从2017年4月25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但
最高不超过年利率24%计算到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
止）。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由被告刘标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8263号

杨志娟：本院受理原告童昌俊与被告杨志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
达本院（2017）浙0782民初826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被告杨志娟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
童昌俊货款23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7年5月
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到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188 元，由被告杨志娟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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